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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須合憲 特首須愛國
400商界人士參與諮詢論壇 3人組出席聽意見

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

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昨
日聯合舉辦香港工商界政制發展諮
詢論壇，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一齊出席，即席與在場的逾400
名工商界人士互動交流。
林鄭月娥在發言中指出，國家經

過廣泛諮詢後制定基本法，規定了
香港特區的制度，令香港回歸16年
繼續享有繁榮穩定，基本法中的政
制部分，亦有清晰條文規定了特首
及立法會最終全部普選產生，並明
確清晰規定「行政長官由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後由市民普選產生，說明政制發展
一步一個腳印。

林鄭：有討論偏離憲制規範
林鄭月娥續說，香港政制一直
按基本法規定，向普選最終目標
前進。但事實上，社會自2004年
起，已就政制發展展開廣泛討
論，政制工作並非由零開始；再
者，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明確
訂立了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立
法會隨後普選的時間表，證明中

央政府有決心、有承擔，「政改
工作定要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相關決定，這個法理基礎
是清晰及無可置疑的，希望大家
珍惜及重視法律要求」。
林鄭月娥特別強調，香港憲制基

礎建基於國家憲法及基本法，而基
本法訂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享有高度自治並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但現時好多討論已經偏
離了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規範，大
家要小心研究，「香港作為地方行
政區域，由國家的憲法及法律規
定，中央有憲制責任規定香港制
度，包括政制模式，因此，政改定
要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
關決定」。
她坦言，香港政制發展及政制設

計最重要的原則，是有利於香港各
界、各階層的均衡參與，而商界的
積極參與亦或至為重要，希望專責
小組3名成員共同出席，有助涵蓋
政制發展歷史背景、法理基礎等問
題，「我們定會以兼聽務實態度做
到『一齊講，一齊聽』……深切盼
望大家在憲制基礎上，根據五步曲
程序，逐步凝聚共識，讓本港實現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楊釗：商界挺港府務實舉措
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代表主辦商

會發言時指出，港府上月初展開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公眾諮詢，為香港民主政
制發展奠下重要的討論基礎，也是
推進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里程。
他直言，中央一直顯示出對推動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決心及誠意，
港府亦積極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
動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香港工商界
對此深表支持。
楊釗表示，主辦商會認同普選行

政長官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必須由「愛國愛港」
人士擔任行政長官，相信絕大部分
香港市民均希望以和平務實的態
度，在「一國兩制」大前提下，堅
守法治的核心價值，共同就政改及
普選議題進行理性討論，共同推動
香港政制循序漸進發展，「是次論
壇正好為工商界及特區政府搭建溝
通平台，相信只要各界摒除成見，
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因應香港
實際情形進行討論，發揮互信精
神，必定能使香港政制健康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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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首階

段的政改諮詢至今逾一個月，「3人專

責小組」昨日出席由五大商會主辦的政

改諮詢論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

調，基本法訂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享有高度自治，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故此，政制發展需按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當中的法

理基礎無可置疑，但現時好多討論偏離

了憲制規範，她寄語大家要小心研究。

五大商會均認同，特首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而且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商
界
：
增
提
委
保
留
功
能
組
別

林鄭：繞過或削弱提委會料違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昨日五大商會主辦的政制諮詢論壇
上，有商界代表要求港府明確表明
「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回應稱，首輪政改公
眾諮詢不會有既定立場方案，希望
能夠凝聚「有商有量」的氣氛，但
相信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
質提名功能，相信不會符合基本
法，「政府持開放兼聽態度，不等
同怕事無立場，大家定要依從基本
法的法律基礎」。
工業界（第二）立法會議員林大

輝提問時說，絕對相信中央有誠意
落實普選，更是毋須懷疑，但擔心
政改方案觸礁或寸步難行，屆時會
加劇社會內耗及分裂，更會令中央
對「港人治港」的良好意願失去信

心，建議「三劍俠之首」的林鄭月
娥，向全港一錘定音講明「公民提
名違反基本法」，並考慮與「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公開辯論「以理
服眾」，更減低好多工商界憂慮。

林大輝憂部分人「索價高」
林大輝說：「現時社會爭論離不開

『公民提名』或『佔領中環』，雖然
基委會委員已經多次講明『公民提名』
違反基本法甚或『佔中』違法，但特
區政府態度曖昧，至今仍然含糊其詞，
令好多市民混淆，近日更出現『民間
公投』，擔心部分人會變得『胃口大，
幻想多』。法律只有黑與白，不可能
有商有量。」
林鄭月娥回應稱，希望為政改諮詢

凝聚「有商有量」的氣氛，為此，首

輪諮詢不應有既定方案，而是主要配
合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
告，否則令公眾以為政府有既定立場，
並強調「政府持開放兼聽態度，不等
同怕事無立場，大家定要依從基本法
的法律基礎」。
她說，要令公眾認識基本法相關條

文，讓基本法深入社會各階層。若果
市民不明白法理基礎，會好容易接受
了口號式講法。「但任何繞過及削弱
提名委員會提名功能，這亦是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唯一賦予提委會功能，相
信不會符合基本法規定」。
被問到如何為香港合資格選民作

政治基礎教育，林鄭月娥說，政府
會再廣泛推廣基本法，形式包括研
討式或地區層次的，稍後亦會落區
派發政改單張。

袁國強：機構提名非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反
對派聲言「機構提名」是在基本法
上「僭建」，前政務司司長、「香
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日前大發
謬論稱，今次政改諮詢文件是「不
盡不實」和「倒退」。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出席工商界政改論壇
時，再一次反駁陳方安生的謬論，
強調政府「絕不同意」有關說法。
他表示，「機構提名」並非在基

本法上「僭建」，指「機構提名」
純粹用作解說「經提委會提名」，
並以營商作喻：「如果我是一個私
人獨資企業（的東主），我做生意

就可以『揸晒主意』；但若是合夥
生意或有限公司形式的生意，有10
個股東，這公司是否一個機構、一
個單位呢？是否需透過一些程序才
作決定呢？……（所以『機構提
名』）絕對無任何『僭建』。」
他強調，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委會的

實質提名權的方案，均有很大機會違
反基本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特
首普選的條文，是非常清晰。
獲發問機會的中華進出口商會會

董單志明表示，「香港人發夢都希
望2017普選特首」，要求政府說明
「公民提名」的可行性。袁國強回

應時表示，特首候選人需由一個具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強調只有提委會可行使提
名權，形容此要求是「不容置
疑」。

梁振英盼調和各方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日出
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改諮詢工作開展了個多月，負
責政改諮詢工作的政府同事，這個多月來積極聽取各
方朋友意見，包括落區及通過媒體報道，廣納各界的
看法，期望大家本着開明、開放、務實、平和的態
度，調和各方意見，盡量凝聚共識達致普選目標。
梁振英指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前晚開始了第一

場立法會宴請，由於政改工作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十分
重要，他及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政改工作，同時亦知
道工作具有一定的難度，寄語大家定要本着一個開
明、開放、務實、平和的態度，調和各方面不同的意
見，盡量凝聚共識達致普選目標，「政府會繼續努
力，虛心聽取香港各界人士，包括立法會議員的意
見，希望能夠爭取到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首階段政改諮詢
展開後，特首提名委員會組成方式、特首候選人
數目，成為政改討論焦點。香港五大商會代表昨
日在工商界政改論壇上表示，同意提委會可參照
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並建議提委會增
加商界的委員人數，又要求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
議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提委
會需符合均衡參與原則，倘某一界別數委員增加，
需考慮同時增加其他界別的議席，又指在政治現
實中，不會有太多「真係有實力」的人參選，故
毋須爭拗特首候選人數目。

譚志源：需考慮四界別分配
主持論壇的廠商會會長施榮懷表示，政改諮

詢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工商界特別關心資本
主義制度在香港的持續發展。他同意提委會可
參照選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又建議提委會
增加工商界的委員人數。譚志源回應說，現時
選委會有38個界別分組，工商金融界佔第一界
別8個至10個分組，倘提委會沿用選委會的四
大界別的組成框架，屆時可考慮在第一界別增
加或調整界別分組的種類和數目，同時亦需考
慮是否增加四大界別的委員分配。
他舉例，有意見認為應在第四界別加入全部

民選區議員，「如果第四界別增加（委員），
其他三個界別是否要相應增加呢？如果第四界
別由300席增至400席，那麼第一界別是否同樣
增至400席？如果多了100個議席，屆時便可有
新的界別分組，或增加現有界別分組的（委
員）數目。」他強調政府會考慮所有因素，廣
聽民意。

指有實力候選人不會太多
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梁海明關注特首候選人

數目，認為太多人參選無法令選舉順利進行，
「如果有8個（候選人），個個在鬧交，根本唔
係選舉」，認為應限制候選人數目，可避免浪
費社會資源，保持適當競爭。
譚志源表示，歷屆特首選舉候選人並不多，

介乎2人至4人，又指選舉門檻一直維持在「八
分一」，故現存機制有一定範圍可供參照。他
又說：「在政治現實中，不會有太多『真係有
實力』的人參選，你今晚返去用張紙寫低，所
有有興趣參選的人名，如果真係投票，你睇吓
邊幾個揀得落？其實都唔會有好多。」他認為
應從現實出發，「無謂將這些概念性東西拗到
離行離列」。

林鄭：均衡參與是諮詢重點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向「政改3人組」提
問，提委會人數是否不可超出某個上限？他建
議新增青年、婦女、中小企等界別，同時將
2016年立法會選舉席增至80席。他又說，商界
不希望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擔心商界聲音在
立會被弱化，反而應重整或新增功能界別議
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說，任何選舉設
計均需滿足法律、政治及實際操作的考慮，例
如提委會需滿足「廣泛代表性」，認為「可參
照」的改動空間有多大，需要探討；又指倘提
委會改動令某一界別或分組增加議席，「政治
上未必過到關，可能有人反對，破壞均衡參
與」。她認為這些問題正是政改諮詢的重點，
呼籲公眾多提意見。
譚志源則表示，是否新增青年、婦女等界
別，關鍵在於如何辯認選民身份，故在實際操
作需具有透明度和「肯定性」，「等人知道邊
個可以做選民，邊個唔可以」。

「溫柔不等於軟弱」

在昨日五大商會主辦的政制諮詢
論壇上，有工商界代表質疑，特區
政府態度過於溫柔及軟弱，即使有
立法會議員聲稱言「向林鄭月娥投
擲汽油彈」都僅是「溫柔回應」，
要求特區政府嚴正交代「公民提名
違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直言，政府「溫柔不等於軟

弱」，最重要是立場堅定，政府不
宜輕率就內容空洞並流於口號式的
建議表態，但倘若建議不採用提名
委員會作提名，而是另闢途徑，符
合基本法幾乎是微乎其微。

在昨日的論壇上，尹先生發言時
稱，特區政府過於溫柔及軟弱，即

使有立法會議員聲言「向林鄭月娥

投擲汽油彈」，都只是「溫柔回

應」，要求特區政府嚴正交代「公

民提名違法」：「違法就是違法，

為何無人敢講？」又有與會的工商

界代表質疑，反對派倡議「公民推

薦」是否合乎基本法。

譚志源回應時幽默地說，政府

「溫柔不等於軟弱」，又笑言「尹

先生講得很好，我只是想講：溫柔

不等於軟弱，好多時溫柔是阿媽生

成，無得傾。最重要立場堅定」。

口號式建議 背後空洞
他強調，特區政府不宜輕率就內

容空洞並流於口號式的建議表態，
但倘若建議不採用提名委員會作提

名，而是另闢途徑，符合基本法幾
乎是微乎其微，「市民有好多不同
標籤及口號式的建議，實際背後是
非常空洞，欠缺具體細節，因此，
政府難以評價提名方式是否符合基
本法。但基本法的原則及圖像好清
楚，提名權只可在提名委員會，由
提名委員會所提出的候選人，先是
『正牌候選人』」。

譚志源說：「坊間不用提名委員

會作提名，而是另闢途徑，我都幾

有信心話畀大家聽，符合基本法是

微乎其微。我們作為政府官員，不

可以輕率評價一個停留概念層面的

想法。舉例說，有志參選人士在爭

取提委會提名，法例規定他們同時

要取得選民支持的同意書，才可以

成為候選人，那關鍵在於：提委會

能夠自行議決是否提名？若提委會

要『綁着雙眼』提名，就會變成

『橡皮圖章』，提委會提名權就會

被侵蝕及被削弱，符合基本法亦是

微乎其微。」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
�
�

■「政改諮詢3人組」昨日出席五大商會舉辦的香港工商界政制發展諮詢論壇。左起：莊成鑫、周松崗、袁國
強、楊釗、林鄭月娥、施榮懷、譚志源、劉展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希望各界逐步凝聚共識，實現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曾慶威 攝

■袁國強表示，「機構提名」絕非
在基本法上「僭建」。 曾慶威 攝

■譚志源說，若不採用提名委員會
作提名，而是另闢途徑，符合基本
法幾乎是微乎其微。 曾慶威 攝

■■香港五大商會昨日舉行政制發香港五大商會昨日舉行政制發
展諮詢論壇展諮詢論壇。。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